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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1008 证券简称：宏昌科技 公告编号：2025-072

债券代码：123218� � � � � � � � �债券简称：宏昌转债

浙江宏昌电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提前赎回宏昌转债的第六次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可转债赎回条件满足日：2025年5月23日

2、可转债赎回登记日：2025年6月16日

3、可转债赎回日：2025年6月17日

4、可转债赎回价格：100.42元/张（含息税）

5、可转债停止交易日：2025年6月12日

6、可转债停止转股日：2025年6月17日

7、发行人赎回资金到账日（到达中登公司）：2025年6月20日

8、投资者赎回款到账日：2025年6月24日

9、赎回类别：全部赎回

10、根据安排，截至2025年6月16日（赎回登记日）收市后仍未转股的宏昌转债，将按100.42元/张

（含税）的价格强制赎回。 宏昌转债二级市场价格与赎回价格存在较大差异，特提醒宏昌转债持有人

注意在限期内转股。

11、投资者不符合创业板股票适当性管理要求的，不能将所持宏昌转债转换为股票，特提请投资

者关注不能转股的风险。

12、风险提示：根据安排，截至2025年6月16日收市后仍未转股的宏昌转债，将按照100.42元/张

（含税）的价格强制赎回，因目前宏昌转债二级市场价格与赎回价格存在较大差异，特别提醒宏昌转

债持有人注意在限期内转股，如果投资者未及时转股，可能面临损失，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自2025年4月30日至2025年5月23日，浙江宏昌电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

已满足任意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已有15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不低于“宏昌转债” 当期转股价格

（19.54元/股）的130%即25.40元/股的情形，已触发宏昌转债的有条件赎回条款。

公司于2025年5月23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前赎回宏昌转债的议

案》，结合当前市场及公司实际情况，为优化公司资本结构、降低财务费用，公司董事会同意行使“宏

昌转债”的提前赎回权利。 现将提前赎回“宏昌转债”的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可转债基本情况

（一）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关于同意浙江宏昌电器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 [2023]1057号） 同意注册， 公司于

2023年8月10日向不特定对象发行380.0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38,000.00

万元，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37,416.13万元。募集资金已于2023年8月16日

划至公司指定账户，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进行了审验，并出

具的“天健验〔2023〕433号”《验资报告》。 公司已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并与保荐人、专户银

行分别签订了募集资金监管协议。

（二）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情况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 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于2023年8月30日起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

债券简称“宏昌转债” ，债券代码“123218” 。

（三）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限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限自发行结束之日（2023年8月16日，T+4日）起满六个月后

的第一个交易日起至可转换公司债券到期日止，即2024年2月19日至2029年8月9日（因遇法定节假日

原定转股开始日2024年2月16日延至其后的第1个工作日，即2024年2月19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

计息）。

（四）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1、初始价格的确定

根据公司披露的《募集说明书》及中国证监会关于可转债发行的有关规定， 公司可转债的初始

转股价格为29.62元/股。

2、转股价格的调整情况

2024年3月11日，公司召开了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提议向下修

正宏昌转债转股价格的议案》。本议案表决时，持有公司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股东已回避表决。

该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 已获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

通过。同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下修正宏昌转债转股价格

的议案》。 根据 《浙江宏昌电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以下简称 “《募集说明书》” ）相关规定及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董事会决定将

“宏昌转债”的转股价格向下修正为28.00元/股，修正后的转股价格自2024年3月12日起生效。

2024年4月11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不向下修正“宏昌

转债“转股价格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决定本次不向下修正“宏昌转债” 转股价格，且自本次董事会审

议通过次一交易日起未来六个月内（即自2024年4月12日至2024年10月11日），如再次触发“宏昌转

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亦不提出向下修正方案。 自2024年10月14日起算，若再次触发 “宏昌转

债”转股价格的向下修正条款，届时公司董事会将再次召开会议决定是否行使“宏昌转债” 转股价格

向下修正的权利。

2024年5月20日，公司召开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2023

年年度权益分派中的总股本80,008,802股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945,000股后的股份

数79,063,802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6元人民币（含税），合计派发现金红利约

47,438,281.2元（含税），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4股，合计转增约31,625,520股。 “宏昌

转债”的转股价格调整为19.64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4年6月20日生效。

2025年4月21日，公司召开2024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公司现

有总股本剔除已回购股份1,200,000.00股后的112,766,394.00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

1.0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合计派发现金红利约11,276,639.4元（含税）。 根据公司《募集说明书》发行

条款以及中国证监会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的有关规定，“宏昌转债” 的转股价格调整为19.54元/

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5年5月19日生效。

二、“宏昌转债”有条件赎回条款及触发赎回情况

（一）《募集说明书》约定的可转债有条件赎回条款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内，当下述情形的任意一种出现时， 公司有权决定按照债

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或部分未转股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①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内， 如果公司股票在任意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十

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130%（含130%）。

②当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未转股余额不足人民币3,000万元时。

若在前述三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 则在调整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

格和收盘价格计算，调整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

上述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B×i×t/365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持有的将被赎回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总金额；

i：指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当年票面利率；

t：指计息天数，首个付息日前，指从计息起始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

不算尾）； 首个付息日后， 指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 （算头不算

尾）。

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赎回期与转股期相同， 即发行结束之日满六个月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起至

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到期日止。

（二）触发赎回情况

自2025年4月30日至2025年5月23日，浙江宏昌电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

已满足任意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已有15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不低于“宏昌转债” 当期转股价格

（19.54元/股）的130%即25.40元/股的情形，已触发宏昌转债的有条件赎回条款。 因公司实施2024年

度权益分派，可转债转股价调整为19.54元/股，调整的转股价格至2025年5月19日生效。 调整前的价格

以19.64元/股计算。

根据《募集说明书》中有条件赎回条款的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有权决定按照债券面值加当期应

计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或部分未转股的“宏昌转债” 。

三、赎回实施安排

（一）赎回价格

根据《募集说明书》中关于有条件赎回条款的约定，“宏昌转债” 的赎回价格为100.42元/张（含

税），计算过程如下：

上述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B×i×t/365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持有的将被赎回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总金额；

i：指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当年票面利率；

t：指计息天数，首个付息日前，指从计息起始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

不算尾）；首个付息日后（2024年8月12日），指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2025年6月

17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算尾）。

每张债券应计利息=100*0.5%*309/365=0.42元/张

每张债券赎回价格=债券面值+当期应计利息=100+0.42=100.42元/张（含税）

利息所得税由证券公司等兑付派发机构代扣代缴， 扣税后的赎回价格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登公司” ）核准的金额为准，公司不代扣代缴所得税。

（二）赎回对象

截至赎回登记日（2025年6月16日）收市后在中国结算登记在册的全体“宏昌转债”持有人。

（三）赎回程序及时间安排

1、公司将在赎回日前每个交易日披露一次赎回提示性公告，提示“宏昌转债” 持有人本次赎回的

相关事项。

2、“宏昌转债”自2025年6月12日起停止交易。

3、“宏昌转债”自2025年6月17日起停止转股。

4、2025年6月17日为“宏昌转债”赎回日，公司将全额赎回截至赎回登记日（2025年6月16日）收

市后在中国结算登记在册的“宏昌转债” 。 本次赎回完成后，“宏昌转债”将在深交所摘牌。

5、2025年6月20日为可转债赎回资金到账日（到达中国结算账户），2025年6月24日为赎回款到

达“宏昌转债”持有人资金账户日，届时“宏昌转债”赎回款将通过可转债托管券商直接划入“宏昌转

债”持有人的资金账户。

6、公司将在本次赎回结束后7个交易日内，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赎回结果公

告和可转债摘牌公告。

7、最后一个交易日可转债简称：Z昌转债

（四）其他事宜

1、公司将在赎回日前每个交易日披露一次赎回提示性公告，提示“宏昌转债” 持有人本次赎回的

相关事项。

咨询部门：证券部

咨询地址：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秋滨街道新宏路788号

联系电话：0579-84896101

联系邮箱：hckj@hongchang.com.cn

四、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持股5%以上的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赎回条件满足前的六

个月内交易“宏昌转债”的情况以及在未来六个月内减持“宏昌转债”的计划

经公司自查，在本次“宏昌转债” 赎回条件满足前6个月内，公司实际控制人、 控股股东、持股5%

以上的股东、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交易“宏昌转债”的情形。

五、其他需说明的事项

1、“宏昌转债”持有人办理转股事宜的，必须通过托管该债券的证券公司进行转股申报。 具体转

股操作建议债券持有人在申报前咨询开户证券公司。

2、可转债转股最小申报单位为1张，每张面额为100.00元，转换成股份的最小单位为1股；同一交

易日内多次申报转股的，将合并计算转股数量。 可转债持有人申请转换成的股份须是1股的整数倍，转

股时不足转换为1股的可转债余额，公司将按照深交所等部门的有关规定，在可转债持有人转股当日

后的五个交易日内以现金兑付该部分可转债票面余额及其所对应的当期应付利息。

3、当日买进的可转债当日可申请转股，可转债转股的新增股份，可于转股申报后次一交易日上市

流通，并享有与原股份同等的权益。

六、保荐人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宏昌科技本次提前赎回“宏昌转债” 的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履行

了必要的审批程序， 符合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可转换公司债券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一可转换公司债

券》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募集说明书》关于有条件赎回的约定。

综上，保荐人对宏昌科技本次提前赎回“宏昌转债”的事项无异议。

七、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2、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江宏昌电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提前赎回宏昌转债的核查意见；

3、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关于浙江宏昌电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提前赎回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宏昌电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3日

证券代码：002825 证券简称：纳尔股份 公告编号：2025-032

上海纳尔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上海纳尔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为 “公司” ） 本次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合计为

141.0609万股，占本次回购注销前公司总股本34,202.8676万股的0.41%，并已经过董事会及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

2、回购注销80名员工共141.0609万股限制性股票，占公司总股本0.41%，回购价格为3.3892元/

股、3.3694元/股，涉及的回购价款为人民币475.38万元。

3、目前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了上述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

手续。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由34,202.8676万股变更为34,061.8067万股。

一、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情况

1、 2022年6月6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

办法〉 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

议案》等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股权激励计划及其他相关议案发表独立意见，认为公司激励计划

对各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的授予安排、解除限售（包括授予额度、授予日期、授予条件、授予价格、限售

期、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等事项）未违反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未侵犯公司及全

体股东的利益，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2、2022年6月6日，公司召开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

办法〉的议案》、《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

3、2022年6月7日到2022年6月16日通过公司工作平台和内部张榜的方式公示本次拟激励对象的

名单，公示期共计10天，在公示期限内，公司员工可通过书面或邮件等方式向公司监事会反映情况。 截

至2022年6月16日公示期满，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任何员工对本次拟激励对象提出的任何异议。

4、2022年6月17日公司披露了《监事会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

审核意见及公示情况的说明》

5、 2022年6月22日，公司召开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形式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有关事宜的议案》等议案。公司实施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获得批准，董事会被授权确定授予日、

在激励对象符合条件时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等事宜，并负责办理相关手续。 同时，公司根据内

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核查，披露了《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知情人及

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自查报告》。

6、2022年6月22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调整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权益数量的议案》、《关于向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相关事项发表独

立意见。 监事会对调整事项进行审议，并对授予日的激励对象名单（调整后）进行了核实。

7、2022年8月30日，公司完成了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登记工作，共88人，授予

价格5.21元/股，共计470.26万股。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22年7月18日出具了“天健

验字 [2022]378号”验资报告。

8、 2023年4月21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同意回购注销因离职而不符合激励条

件的马继戟、何屹能、范娟、孙琳君4名原激励对象合计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36.84万股限制性股

票。 上述股票的回购注销将导致公司股份总数减少36.84万股，公司总股本将由24,460.0327万股变更

为24,429.1927万股。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23年5月20日出具了“天职业字

[2023]36423号”验资报告。上述事项已经2023年5月16日召开的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

合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36.84万股，注销完成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已

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433.42万股，授予的激励对象人数为84人。

9、2023年6月12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向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

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本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日为 2023�年6月12日，授予股数为20

万股，授予人数为1人，授予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日期为 2023�年6月29日，并在中登公司完成登记工作。

10、2023年8月25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回购数量及价格的议案》，已授予尚未解除限售的

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调整为3.5081元/股，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

性股票的议案》， 同意回购注销因离职而不符合激励条件的甘霖共1名原激励对象合计持有的已获授

但尚未解锁的7.8382万股限制性股票。审议通过了《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

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 监事会对授予限制性股票第

一期解除限售相关事项进行了核查。 律师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11、2024年1月2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回购注销因离职而不符合激励条

件的王海峰、赵金余共2名原激励对象合计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4.199万股限制性股票。

12、2024年1月18日，公司召开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授予

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回购注销因离职而不符合激励条件的3名原激励对象共计12.0372

万股限制性股票。

13、2024年4月19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回购注销因离职而不符合激励条

件的何正光、尤睿共2名原激励对象合计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5.9627万股限制性股票。 2024年5

月14日，公司召开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

票的议案》，回购注销因离职而不符合激励条件的2名原激励对象共计5.9627万股限制性股票。

14、2024年6月7日， 公司在中登公司已办理上述第10项、11项和第13项合计17.9999万股限制性

股票的注销手续，注销完成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

制性股票数量为349.127万股，授予的激励对象人数为79人，预留授予部分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

性股票数量为27.9935万股，授予的激励对象人数为1人。

15、2024年8月23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解除限售期及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及

《关于调整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议案》，同意回购注销因离职而不符合

激励条件的赵龙飞、史朝勇、高俊共3名原激励对象合计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4.7366万股限制性

股票及因2023年度个人考核未达标而不符合本期解锁条件的3名激励对象所持有的7.5245万股限制

性股票； 确认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的第二个限售期及预留授予部分的第一个限售期的解除限

售条件已成就；同意将已授予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调整为3.3892元/股。

16、2025年4月21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调整2022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议案》， 同意回购注销因离职而不符合激励条件的2名激励对象持有

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4.7031万股限制性股票，以及首次授予部分的第三个解锁期及预留部分的第二

个解锁期未达到解锁条件的124.0967万股限制性股票； 同意将已授予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

回购价格调整为3.3694元/股。

二、 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原因、数量、回购价格及资金来源

1、回购注销原因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

“激励对象因辞职、公司裁员而离职，激励对象根据本计划已获授但尚未行权/解除限售的股票期权/

限制性股票不得行权/解除限售，并由公司按本计划的规定注销/回购注销。 ” 的相关规定，公司回购

注销因离职而不符合激励条件的赵龙飞、史朝勇、高俊、戴伟阳、杜朋林共5名原激励对象合计持有的

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9.4397万股限制性股票， 以及因2023年度个人考核未达标而不符合当期解锁条

件的3名激励对象所持有的7.5245万股限制性股票， 另外首次授予部分的第三个解锁期及预留部分的

第二个解锁期未达到解锁条件的124.0967万股限制性股票，上述共计141.0609万股。 公司将回购注销

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共计141.0609万股。

2、回购数量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因离职而不符合激励条件的赵龙飞、史朝勇、高俊、戴伟阳、杜朋林共5名原激

励对象合计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9.4397万股限制性股票， 以及因2023年度个人考核未达标而

不符合当期解锁条件的3名激励对象所持有的7.5245万股限制性股票， 另外首次授予部分的第三个解

锁期及预留部分的第二个解锁期未达到解锁条件的124.0967万股限制性股票， 上述共计141.0609万

股。

3、回购价格

根据《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确定授予限制性股票价格为每股5.21元；“激励对象

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完成股份登记后，若公司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份拆细、配股或

缩股、派息等影响公司股本总额或公司股票价格事项的，公司应对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

价格做相应的调整。 ”

2023年8月25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调整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回购数量及价格的议案》，已授予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

性股票回购价格因现金分红及公积金转增股本调整为3.5081元/股。

2024年8月23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回购数量及价格的议案》，已授予尚未解除限售的

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因现金分红及公积金转增股本调整为3.3892元/股。

2025年4月21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回购数量及价格的议案》，已授予尚未解除限售的

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因现金分红及公积金转增股本调整为3.3694元/股。

4、回购资金总额与资金来源

公司拟用于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的资金总额为4,753,776.71元，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

三、本次回购注销后公司股本的变动情况

上述股票的拟回购注销将导致公司股份总数减少141.0609万股，公司总股本将由34,202.8676万

股变更为34,061.8067万股，公司股本结构预计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回购注销 本次变动后

股份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股份数量（股） 比例（%）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 81,756,728.00 23.90 1,410,609.00 80,346,119.00 23.59

其中：股权激励限售股 1,410,609.00 0.41 1,410,609.00 0.00 0.00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60,271,948.00 76.10 260,271,948.00 76.41

三、总股本 342,028,676.00 100.00 340,618,067.00 100.00

四、本次回购注销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事项不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也不会影响公司管

理团队的勤勉尽职。 公司管理团队将继续认真履行工作职责，尽力为股东创造价值。

特此公告。

上海纳尔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3日

证券代码：000975 证券简称：山金国际 公告编号：2025-024

山金国际黄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回购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山金国际黄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25年4月29日、5月15日召开第九届董事

会第十二次会议、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均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部分股份的议案，拟使用自

有资金及回购专项贷款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本次回购的股份

将全部予以依法注销并减少公司注册资本，拟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1亿元（含），且不超

过人民币2亿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29.70元/股（含）。 回购期限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2025年4月30日、5月20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回购公司部分股份方案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5-015）《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5-022）。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等

相关规定，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

如下：

截至2025年5月31日，公司尚未实施股份回购。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择机实施本次回购方案，并根据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金国际黄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六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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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天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项目中标的自愿性信息披露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近日，深圳市天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子公司深圳市天健城市发展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城发公司” ）收到深圳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发来的《中标通知书》，确定城发公司

为龙岗区布吉街道南门墩城中村改造项目意愿征集阶段服务项目的服务商， 并于2025年5月30日签订

合同。 现将该项目中标情况公告如下：

一、中标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名称：龙岗区布吉街道南门墩城中村改造项目意愿征集阶段服务项目

（二）项目概况：本项目位于深圳市龙岗区布吉街道南三社区，处于铁东路与龙岗大道交汇的东北

部。

（三）项目规模：项目总占地面积约12.12万m2，建筑面积合计约35.48万m2（住宅），共涉及2,360

户权利人。 上述数据后续根据项目实际情况动态调整。

（四）服务内容：

沟通调研、意愿征集、舆情评估、初步信息核查、物业权利人户数核实及公示、可行性研究及配套的

宣传、法律咨询及综合管理等。

（五）中标价：975万元

（六）服务期限：暂定2025年5月30日至2026年5月29日，共12个月，实际服务期限以项目推进进度

为准。

（七）招标人：深圳市龙岗区布吉街道办事处

（八）招标方式：公开招标

二、中标项目对公司的影响

该项目顺利实施，对公司未来拓展城中村改造输出类项目及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特此公告。

深圳市天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4日

证券代码：601678� � � � � � � � � � � � � � � � �股票简称：滨化股份 公告编号：2025-041

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 于2025年6月3日召开职工代表组长联席会议， 选举宋树华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职工董事

（简历附后），任期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一致。

特此公告。

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4日

附：职工董事简历

宋树华，男，1971年出生，籍贯山东滨州，大专学历，1990年参加工作。

工作简历：

1990.12-2013.8� 历任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化工分公司石化车间操作工、横班长、工段长、副主

任工程师；

2013.8-2014.4�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化工分公司原料与成品车间副主任工程师；

2014.4-2015.4�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化工分公司氯丙烯车间副主任（主持工作）；

2015.4-2020.9�历任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化工分公司原料与成品车间副主任 （主持工作）、车

间主任；

2020.9-2023.7�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滨城基地生产六部部长；

2023.7-2025.2�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滨城基地总经理助理；

2025.2-�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滨城基地副总经理。

证券代码：001378� � � � � � � � � �证券简称：德冠新材 公告编号：2025-024

广东德冠薄膜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广东德冠薄膜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4月28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

八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自有

资金及回购股票专项贷款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部分公司已公开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者股权激励。 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2,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4,000

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32.44元/股（含），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期满或回购完毕时公

司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 回购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5月8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回购报告书》（公

告编号：2025-021）。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的

有关规定，在回购股份期间，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

将公司截至2025年5月31日的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5年5月31日，公司暂未实施股份回购。 公司后续将根据相关规定及公司股份回购方案，在

回购期限内实施回购，并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德冠薄膜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4日

证券代码：002545� � � �证券简称：东方铁塔 公告编号：2025-024

青岛东方铁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项目中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近日，国家电网公司电子商务平台（http://ecp.sgcc.com.cn）公布了《国家电网有限公司2025年

第三十批采购（特高压项目第二次设备招标采购）中标公告》及《国家电网有限公司2025年第十五批

采购（特高压项目第二次材料招标采购）中标公告》。青岛东方铁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合计中标约25,097.78万元，约占公司2024年经审计的营业收入的5.98%。 现将相关项目中标情况公告

如下：

一、中标项目概况

（一） 国家电网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十批采购 （特高压项目第二次设备招标采购）（招标编号：

0711-25OTL04612014）项目

项目单位：国家电网有限公司

中标产品：变电站构支架

中标标包：包1

中标金额：345.39万元

详情请查看国家电网公司电子商务平台相关公告：

https://ecp.sgcc.com.cn/ecp2.

0/portal/#/doc/doci-win/2506038426825079_2018060501171111

（二） 国家电网有限公司2025年第十五批采购 （特高压项目第二次材料招标采购）（招标编号：

0711-250TL04421009）项目

项目单位：国家电网有限公司

中标产品：角钢塔、钢管塔

中标标包：包3，包36，包52

中标金额：24,752.39万元

详情请查看国家电网公司电子商务平台相关公告：

https://ecp.sgcc.com.cn/ecp2.

0/portal/#/doc/doci-win/2506038417584726_2018060501171111

二、项目中标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项目中标后，其合同的履行将对公司2025年经营工作和经营业绩产生积极的影响，但不影响

公司经营的独立性。

三、风险提示

截至目前，公司尚未签署正式合同，上述项目的执行期限以签订的正式合同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青岛东方铁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4日

证券代码：603190� � � � � � � � � � �证券简称：亚通精工 公告编号：2025-046

烟台亚通精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提前归还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闲置募集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烟台亚通精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7月22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

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议案》，同意公司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进程的情况下，使用不超过人民币1.2亿元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详

细内容见公司2024年7月23日在指定媒体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使

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59）。公司实际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金额为1.2亿元。

公司在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期间，对资金进行了合理的安排与使用，没有

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资金运用情况良好。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将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1.2亿元闲置募集资金提前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

专用账户，并及时将上述资金归还情况通知了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 其余用于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募集资金将在到期之前归还，届时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烟台亚通精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4日

证券代码：002643� � � � � � � � � �证券简称：万润股份 公告编号：2025-035

中节能万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长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中节能万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2025年6月3日收到公司董事、董事长黄以

武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 黄以武先生因工作调整原因，申请辞去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董事长以

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职务。 辞职后，黄以武先生将不在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担任任何职务。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黄以武先生的辞职未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最

低人数，不会影响公司董事会正常运作，鉴于新任董事长的选举工作尚需经过相应的法定程序，黄以武

先生将继续履行相关职责直至新任董事长接任。 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尽快完成董事、董事长的补选工

作。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黄以武先生持有公司股份120,000股，辞职后其所持公司股份将继续严格按照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法律法规及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管理。

黄以武先生在担任公司董事长期间勤勉尽责、恪尽职守，为公司规范运作及可持续发展发挥了积

极作用，公司及董事会对黄以武先生任职期间为公司和董事会所做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中节能万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4日

证券代码：002870� � � � � � � � � �证券简称：香山股份公告编号：2025-047

广东香山衡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广东香山衡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4月18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3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低于人民币6,000万元（含）且不

超过人民币12,000万元（含）的自有资金及/或股票回购专项贷款，回购价格不超过35元/股（含），通

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部分已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份，用于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

激励计划。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22日、2025年4月24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 披露的《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2）、《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报告书》

（公告编号：2025-025）。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期间

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

下：

一、公司股份回购的进展情况

截至2025年5月31日，公司尚未实施本次股份回购。

二、其他说明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实施本次回购计划，并将在回购期间根据相关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香山衡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六月三日

证券代码：002444� � � � � � � � �证券简称：巨星科技 公告编号：2025-026

杭州巨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主持人：董事长仇建平先生

3、表决方式：采取现场书面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

4、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6月3日（星期二）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6月3日9:15一9:25，9:30一

11:30，13:00一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6月3日9:15-15：00。

5、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九环路35号公司八楼会议室

6、本次大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7、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480人， 代表股份603,246,84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0.5030％。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6人， 代表股份529,185,664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4.3027％。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464人，代表股份74,061,17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2003％。

8、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471人， 代表股份77,017,961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4478％。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7人， 代表股份2,956,785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475％。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464人，代表股份74,061,17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2003％。

9、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境外上市全球存托凭证（以下简称“GDR” ）持有人委托代表0人，代表股

份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

10、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参加了大会。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1、审议通过《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602,805,0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68％；反对355,357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89％； 弃权86,4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6,576,20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264％； 反对355,

3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614％；弃权8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22％。

2、审议通过《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602,817,6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89％；反对357,257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92％； 弃权71,9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6,588,80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428％； 反对357,

2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639％；弃权71,9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34％。

3、审议通过《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602,815,5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85％；反对357,857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93％； 弃权73,4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6,586,70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401％； 反对357,

8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646％；弃权73,4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53％。

4、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公司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02,794,76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51％；反对397,972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60％； 弃权54,1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6,565,8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130％；反对397,97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167％；弃权54,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2,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02％。

5、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公司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02,788,36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40％；反对405,172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72％； 弃权53,3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6,559,48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047％； 反对405,

1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261％；弃权53,3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2,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92％。

6、审议通过《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602,798,4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57％；反对371,857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16％； 弃权76,5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6,569,60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179％； 反对371,

8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828％；弃权76,5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4,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93％。

7、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02,795,9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53％；反对415,957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90％； 弃权34,9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6,567,10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146％； 反对415,

9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401％；弃权34,9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53％。

8、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银行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02,858,2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56％；反对351,757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83％； 弃权36,8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6,629,40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955％； 反对351,

7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567％；弃权36,8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4,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78％。

9、审议通过《关于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02,607,7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41％；反对554,225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19％；弃权84,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6,378,8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702％；反对554,22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196％；弃权84,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02％。

10、审议通过《关于开展2025年度外汇衍生品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02,844,2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33％；反对355,957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90％；弃权46,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6,615,40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773％； 反对355,

9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622％；弃权46,6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05％。

11、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92,375,8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979％；反对10,818,48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934％；弃权52,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6,146,9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5.8851％；反对10,818,

4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0467％；弃权52,5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82％。

12、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01,165,3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550％；反对2,029,54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64％；弃权51,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4,936,5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2975％；反对2,029,

5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352％；弃权51,9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74％。

13、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87,171,7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3352％；反对16,023,14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561％；弃权51,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0,942,9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1282％；反对16,023,

1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8044％；弃权51,9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74％。

14、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87,168,8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3348％；反对16,025,44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565％；弃权52,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0,940,01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1244％； 反对16,

025,4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8074％；弃权52,5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82％。

15、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88,716,0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5912％；反对14,479,04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002％；弃权51,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2,487,2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1.1333％；反对14,479,

0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7996％；弃权51,7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71％。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

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杭州巨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浙江京衡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杭州巨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杭州巨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五年六月四日


